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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佈僅供參考，並不構成購入、購買或認購下述結構性產品的邀請或要約。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
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此乃複雜產品及涉及衍生工具的上市結構性產品。除非閣下完全明白及願意承擔相關的風險，否則不應投資於此
產品。閣下務請留意，結構性產品的價格可急升亦可急跌，閣下的投資可能會蒙受全盤損失。閣下務須完全了解
結構性產品的潛在風險及回報，並須自行決定結構性產品是否適合閣下投資。如有需要，閣下應徵詢顧問意見。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根據香港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無抵押結構性產品

有關京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現金分派所引起事宜之

公 佈

本公佈載列在公司現金分派後，對發行人發行關於公司的權證作出調整之詳情。此等
調整將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九日起生效。

1. 緒言

於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五月四日之公佈，公司宣佈特別股息每股公司普通股（「股份」）
0.63美元（相等於4.9451港元）（「現金分派」）。因此，我們認為對發行人發行的關於公司之
所有未到期衍生權證（「權證」）根據該等權證的條款及細則作出若干調整乃屬恰當。此等
調整將於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九日（「現金分派調整日期」）起生效。

2. 調整及受影響之權證

自現金分派調整日期起，根據下文第5項所載的調整分數：

(i) 經調整權利將為1.024股股份；及

(ii) 行使價將透過調整分數的倒數進行調整，而「調整分數的倒數」指1除以調整分數，即
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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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經作出上述調整後，權證之經調整行使價（約整至最接近的0.001）及權證之經調整
權利將為如下：

證券代號 每份權利的
權證數目

權利 行使價
現有 經調整 現有 經調整

11056 100份權證 1股股份 1.024股股份 267.800港元 261.523港元
11855 100份權證 1股股份 1.024股股份 242.880港元 237.188港元

12614 100份權證 1股股份 1.024股股份 212.880港元 207.891港元
13056 100份權證 1股股份 1.024股股份 342.380港元 334.355港元
14417 100份權證 1股股份 1.024股股份 300.200港元 293.164港元
14740 100份權證 1股股份 1.024股股份 448.880港元 438.359港元
16495 100份權證 1股股份 1.024股股份 280.200港元 273.633港元
17569 100份權證 1股股份 1.024股股份 395.200港元 385.938港元
19880 100份權證 1股股份 1.024股股份 293.880港元 286.992港元
23092 100份權證 1股股份 1.024股股份 356.360港元 348.008港元
28529 100份權證 1股股份 1.024股股份 330.200港元 322.461港元

3. 環球證書

現有的環球證書將仍為權證所有權的合法有效憑證，可有效用於權證的買賣和結算，直
至權證的有關到期日為止（包括該日）。

4. 買賣單位

買賣單位將保持不變。

5. 調整

經調整權利 = 調整分數 x E

其中：

調整分數 =
S – OD

S – OD – CD

=
212.4港元 – 0港元

= 1.024
212.4港元 – 0港元 – 4.9451港元

OD： 每股股份之有關普通現金股息金額，惟OD僅於公司股份就現金分派而言以除權
形式買賣的營業日與公司分派普通現金股息日期相同的情況下從S中扣除。為免
存疑，倘有關普通現金股息與現金分派的除權日期不同，則OD應被視為零

CD： 每股股份之有關現金分派金額，即0.63美元，兌換成港元等值為4.9451港元

E： 緊接現金分派前之現有權利，即1股股份

S： 附現金分派股價，即公司股份按附現金分派基準買賣之最後營業日（即二零二二
年五月十八日）在聯交所之股份收市價，即212.4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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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知

本公佈根據有關權證的條款及細則規定在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之網站以英文及中
文公佈，即構成發行人對上述權證各有關登記持有人發出之正式有效通知。

除本公佈所述者外，權證的相關上市文件所載的所有其他資料和條款及細則將保持不變。

本公佈並無界定之用語具有關權證的相關上市文件所界定之涵義。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香港，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